重庆市统计局
涉外调查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
重统涉外补字[   ]   号
————————：
你单位申请                                  的材料，经初步审查，需补正下列材料：

                                    重庆市统计局
                                   年    月    日
编号[    ]   号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请表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机构（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许可证编号：国统涉外证字第____号  
申请机构负责人（签字）           电话：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传真：_________
填表时间：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注：申请批准涉外社会调查项目须提交此表和《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纸介质）一式三份。


重庆市统计局制

涉外调查机构基本情况

	名  称
	

	通信地址
	
	邮 编
	

	电子信箱
	

	法定代表人
	
	电话
	

	机构类型
	⑴内资企业  (2)中外合资企业 (3)中外合作企业   (4)与港澳台合资企业    (5)与港澳台合作企业   (6)事业单位   (7)社会团体         (8)其他            （请注明）

	经营业务范围
	


委托或合作调查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姓名）
	

	住 所

（国 籍、
工作单位）
	

	邮编
	
	电话
	

	类型
	⑴外国组织  ⑵外国个人  ⑶港澳台组织  ⑷港澳台个人  ⑸国际组织  ⑹外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  ⑺外国企业在华常驻代表机构  ⑻其他外国组织在华分支机构  ⑼其他外国组织在华常驻代表机构   ⑽国际组织在华分支机构和常驻代表机构 ⑾港澳台企业驻内地分支机构  ⑿港澳台企业驻内地常驻代表机构   ⒀其他港澳台组织驻内地机构  ⒁其他

	经营业务范围

（职务）
	


调查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电话
	
	传真
	

	项目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调查目的
	

	调查内容
	

	调查范围
	

	调查对象

性质及数量
	

	调查方法
	

	调查实施机构或个人
	

	调查实施时间
	

	调查资料及
相关研究成果的提供方式
	

	调查资料及
相关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
	


审批机关意见

	经办人

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涉外调查管理机构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涉外调查管理机关审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填 表 说 明

一、涉外调查机构向国家统计局申请批准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时，均需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此表一式三份，并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此表可从“中国统计信息网www.stats.gov.cn”下载，格式、内容和页面大小不得改变。

三、涉外调查机构基本情况：“机构类型”请在正确的选项下划勾。“经营业务范围”请按工商、民政、机构编制管理等部门登记注册或批准的内容填写。

四、委托或合作调查方基本情况：调查项目如为非委托或非合作调查，此栏目不填写；如委托方或合作方为个人，按括号中内容填写。“类型”请在正确的选项下划勾。

五、调查项目基本情况：请按调查方案简要填写。“调查目的”和“调查内容”要明确。“调查范围”至少要填写到城市或县。“调查对象性质及数量”要填写调查什么性质的单位或个人，以及数量有多少。“调查方法”包括实地观察、访问调查（如街头访问、入户访问、电话访问）、集体访谈（如座谈会）、问卷调查（如报刊问卷、邮寄问卷、送发问卷、访问问卷、网上问卷）等方法。“调查实施机构或个人”要填写是申请机构直接调查还是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调查。“调查实施时间”是指从实际调查开始到调查结束的时间，不包括准备阶段、数据加工整理和分析研究阶段。“调查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提供方式”包括提供原始数据或记录、汇总结果、研究报告等形式。“调查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要填写是对外公布、发表，还是用于内部分析研究等目的。
重庆市统计局
涉外调查审批延期通知书
重统涉外延字[   ]   号
————————：
你单位申请                  的项目，由于         ，审批期限延长十日。
                              重庆市统计局
                             年    月    日
重庆市统计局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材料收取通知书
重统涉外项收字[   ]   号
————————：
现收到你单位提交申请批准            项目的下列材料：
                              重庆市统计局
                             年    月    日
重庆市统计局
涉外社会调查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重统涉外决字[  ]  号
                ：
你单位申请进行的                  项目，因不符合《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的规定，不予批准。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统计局或重庆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逾期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申请，视为放弃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权利。
                                   重庆市统计局
                                  年    月    日
重庆市统计局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决定书
重统涉外审字[  ]  号
                ：
你单位申请进行的                  项目，符合《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的规定，现予以批准。

根据《涉外调查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请在调查表右上方标明：涉外调查许可证编号、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机关、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文号和本调查为调查对象自愿接受的调查。

                                    重庆市统计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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